评 标 定 标 办 法A

工程评标由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经评标委员会初步评审确认为无效的投标文件不参加详细评审，初步评审包括对技术标进行符合性检查，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按下列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

一、评标分值设置：

 1、投标报价：92分

从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中报价最低的投标文件开始评审，商务标得分按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认的不低于成本的最低投标价得满分92分计算，其它投标价与之相比，每高出1%扣0.5分，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分值保留二位小数）。

2、投标文件算术错误及报价偏离：6分

投标文件出现本招标文件8.4.1条款需评标委员会修正的错误，每条扣0.3分；出现本招标文件8.4.2条款需评标委员会修正的报价偏离，每条扣1分，扣完为止。

3、细微偏差：2分

投标文件除8.5条款规定的重大偏差外，细微偏差每有一处扣0.3分,扣完为止。

二、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推荐不超过3名有排序的合格中标候选人。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序第一的合格中标候选人，如得分最高的投标人得分相同时，则投标报价低的投标人为排序第一的合格中标候选人，如投标报价也相同，招标人可从中选定或抽签确定中标人。

三、招标人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办法确定中标人，中标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时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序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依此类推。

四、本办法未尽事宜，由评标委员会依据有关法规研究解决。

